寻财发〔2022〕86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瑞金市添盛采购代理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60781576132639L

地  址：瑞金市八一北路

在2022年招标投标领域专项治理抽查中，发现你公司代理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家具用具采购项目（项目编号：RJTS2021-XW-G002）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主要违法事实及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经审查，你公司代理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家具用具采购，经招标投标领域专项治理随机抽查，存在评分标准问题：1.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实施方案（含项目进度计划、质量保证措施、包装、运输及安装调试、家具成品除味、除甲醛的措施及产品质量环保等）进行综合对比打分，好的得5分，良的3分，一般的得1分。2.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应急方案（含安全技术措施、因疫情、自然灾害等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将导致项目收到损坏应急保护方案等）综合对比打分，好的得5分，良的3分，一般的得1分。3.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服务承诺，包括对项目服务承诺、响应时间、售后服务人员情况及备品配件情况等进行综合打分，好的得5分，良的3分，一般的得1分。该3项评分指标未进行量化。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应当细化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的规定。

二、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七）款“采用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之规定。我局对你公司作如下处罚：给予警告，并责令在十五天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三、权利告知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寻乌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寻乌县财政局地址：长安大道财政大楼

联系电话：0797-2831226   

邮    编：342200

寻乌县财政局          
202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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